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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单位（企业名称，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XXX）就申报呼图壁县产业高质量发展扶持资金事宜，作出如下承诺：
1.本申报书和提供的申报材料内容真实、合法、有效，无虚报、瞒报、伪造数据等骗取财政扶持资金的行为。
2.近3年未发生重大安全、质量、环境污染事故，依法依规纳税，按时足额支付工人工资，依法为职工缴纳社会保险费用，没有偷税、漏税行为和侵犯职工合法权益，没有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、严重违法企业名单、“信用中国”失信名单以及其他不良信用记录等违法违规行为，严格遵守安全生产及生态环境保护相关法律法规。
3.申报材料中的知识产权及商业秘密明晰完整，归属本单位，未侵犯他人的知识产权或商业秘密。
4.接受行政主管部门动态管理，定期报送相关信息，按规定配合开展扶持资金绩效评价工作。
5.知晓并遵守本政策关于退库资金退还的相关规定，若因自身原因退库，自愿按公式核算并退还奖补资金。
如有违反上述承诺，本单位自愿接受追回全部扶持资金、三年内不得申报各类财政扶持资金、列入失信名单等处理，并承担由此产生的一切法律责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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